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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增持公司股票 

进展暨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公司实际控制人于世光及部分董监高计划自

2018 年 2 月 8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择机增持公司股份，于世光累计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且不高于 1000 万元人民币；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累计增持股份不低于 30 万股且不高于 40 万股。本次增持不

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增持进展情况：截止 2018 年 2 月 28日，于世光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79.98 万股，累计增持金

额为 5,018,165.44 元；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0 万股。以上增

持主体均已完成了本次增持计划数量的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实

施完成。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青海华鼎”）

于2018年2月8日发布了《青海华鼎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

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02），截止2018



年2月28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于世光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 

公司实际控制人于世光及部分董监高计划自2018年2月8日

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择机

增持公司股份，于世光累计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500万元人

民币且不高于1000万元人民币；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累计

增持股份不低于30万股且不高于40万股。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逐步实施增持计划。（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8年2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青海华鼎关于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董监高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情况 

1、公司实际控制人于世光于2018年2月9日、2月23日和2月

28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分别增持公司股票5.58万股、

15.4万股和59万股，增持均价分别为5.83元/股、6.118元/股和

6.36元/股，本次累计增持股份为79.98万股，累计增持金额为

5,018,165.44元，已完成了本次增持计划数量的下限，本次增持

计划已实施完成。 

本次增持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于世光与夫人朱砂实际支配青

海华鼎股份表决权的比例为28.50%，数量为125,119,200股（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青海

华鼎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

本次增持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于世光与夫人朱砂实际支配青海华

鼎股份表决权的比例为28.69%，数量为125,919,000股。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情况 

截止2018年2月28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为30万股，已完

成了本次增持计划数量的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具体

情况如下： 

姓名 

本次增

持前持 

股数量

(股) 

本次累

计增持

股数

（股） 

本次增

持均价

（元/

股） 

本次增

持后持

股数量

（股） 

本 次 增

持 后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比例（%） 

增持日期 

杨拥军 71,400 50,000 5.91 121,400 0.0277 
2018年 2月 9日、 

2018年 2月 22日 

刘文忠 72,800 167,000 6.2713 239,800 0.0546 2018年 2月 27日 

李祥军 12,000 18,000 6.09 30,000 0.0068 2018年 2月 23日 

马新萍 20,000 5,000 6.10 25,000 0.0057 2018年 2月 23日 

李跃南 7,505 10,000 6.00 17,505 0.0040 2018年 2月 13日 

肖善鹏 50,000 50,000 6.01 100,000 0.0228 
2018年 2 月 12日、 

13日、23日 

合计 233,705 300,000 — 533,705 — — 

三、相关承诺  



本次增持主体承诺：本次增持的公司股票，增持后六个月内

不减持。 

四、其他事项 

本次增持计划和过程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一日 

 


